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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建聯就港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意見 

香港電台陪伴香港巿民已超過八十年，在商營廣播以外，為巿民提供了更多不同類型的節目選擇，

也制作了不少燴炙人口的節目; 但與此同時，港台近年內部管理多次出現問題，少數節目亦引起

社會的爭議，加上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已持續了一段時間，期間港台前途未卜、凍結招收公務員人

手，都對員工造成不少壓力，亦影響了港台的進一步發展，情況都令人十分關注。民建聯認為，

現時是適當時候，釐清港台未來的發展路向和運作模式。 

今年十月行政會議就港台未來路向的建議，有助掃除港台員工對前景的疑慮，穩定員工士氣，使

他們更能全心全力地服務巿民; 而基於港台的歷史、節目和制作人員的水準，巿民的認受性等，

以公帑營運的港台，事實上已具備成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條件。因此，我們認同港台可藉強化軟硬

件，以有效履行公共廣播機構職能，為香港社會和巿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。 

在軟件上，香港電台必須訂定一個較清晰的運作章程，新的港台約章必須能明確說明港台享有的

編輯自主，並且能清楚界定港台管理層與政府架構的權責關係，包括行政、人事、資源及監管問

題。 

另外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，享有高度自由，各種文化、宗教及意見紛陳匯集，因此，當局在

顧問委員會的組成上，人選應來自社會各界，能充分反映社會不同的聲音。與此同時，顧問委員

會的工作模式以及權責，亦應界定清晰; 其次，港台的服務對像為全港巿民，其表現理應受到巿

民監察，我們認同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新港台，須訂定適當的服務評估範疇和指標。 

在硬件上，隨著引入數碼廣播系統，港台可制作及引進更多針對不同年齡層、不同社群，以及關

於文化、歷史、藝術、教育、科普、時事政論和公民教育的節目，使巿民對香港、祖國以至世界

各地都有更深入的認識; 我們亦支持讓更多社區或團體的制作可在港台的平台上播放，促進社會

融和，鼓勵民間創作，有助本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強化本港的公共廣播服務。 

當然，在實際運作上，日後哪些社區制作的節目，可在公共廣播平台上播放，採取怎樣的標準，

時段及時間分配如何，都有待社會進一步探討。 

整體而言，民建聯認同港台的新發展路向，在釐清港台角色後，使新港台能重新出發; 在訂定發

展原則後，當局及港台必須著手就政策細節，通過廣泛參與諮詢，擬定具體的規章，以便新港台

能盡快履行公共廣播使命，為巿民提供更好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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